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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 
 

 

校实设„2023‟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储备项目论证

的通知 
 

各院（系）、实验中心：  

为进一步夯实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，落实学校教育思想

大讨论成果，学校将开展新一轮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储备项

目论证。学校将依据储备项目的建设必要性和论证充分度，

合理安排经费分年度建设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院（系）实验室建设规划与论证要求 

（一）更新人才培养理念与教学改革思路 

各院（系）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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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，坚持实验教学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引领作用，坚持

将新工科、新农科、新医科、新文科的建设作为实验室建设

的主要内容。坚持传授知识、培养能力、提高素质协调发展，

注重对学生探索精神、科学思维、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的培

养。推进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统筹协调、相互促进。推进信

息技术与实验教学深度融合。抓好实验课程质量、实验教材

质量和实验技术水平，促进专业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。 

（二）重塑实验教学体系、内容和方法 

各院（系）要紧扣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

国家标准》所规范的专业类人才培养目标原则要求，细化每

个专业学生的知识、能力、素质等培养具体目标要求。认真

梳理专业现有的实验课程体系和实验内容，重塑实验课程体

系的结构，以尽可能提升实验内容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度

为基本遵循，剔除陈旧实验、优化综合设计型实验、引入学

科前沿及工程实践转化的实验教学项目（包括虚拟仿真实验

教学项目），前瞻性规划需要建设的实验教学项目，分年度按

计划建设，及时更新实验教学内容。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

实验课程、实验教材和实验教学管理。要建立新型的适应学

生能力培养、鼓励探索的多元实验考核方法和实验教学模式，

推进学生自主学习、合作学习、研究性学习。 

（三）推进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深度融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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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院（系）要推进实验教学信息资源，包括慕课、在线

课程、案例库、素材资源库等的建设，推进虚拟仿真实验教

学项目的建设，并利用自己建设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和

“实验空间—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共享服务平台”汇

聚的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，着力改造、提升现有实验

课程的质量，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实验课程和线上实验课程

等新型实验教学课程，推进专业在线实验室建设。 

（四）推进实验室智能化和特色化建设 

各院（系）仪器设备配置的数量和质量满足所服务的相

关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化标准化矩阵的要求，实验教学设备品

质优良，组合优化，配置合理。鼓励建设实验内容精彩、实

验构思巧妙、实验技术先进、实验方法灵活，通过科研成果

转化而成教学实验设备，形成自制教学实验设备和实验教学

特色。打造适应学生自主学习、自主管理、自主服务需求的

智慧实验室与实验课堂，大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

虚拟现实、区块链等现代技术在实验教学条件中的应用，实

现学生专业实验能力、实验室教学能力、实验教学开放的智

能化评价与管理。 

（五）集成建设、节约资源、共享开放 

依据学校本科教学实验室建制规划，每个院（系）原则

上建设一个综合性教学实验室或教学实验中心。每个院（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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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专业基础、专业主干、专业方向三个实验课程层次模块，

整合本院（系）相关本科专业实验教学资源，统一规划、一

次或分步建设，实现院（系）内专业共享，并面向学校其他

院（系）开放。 

（六）构建“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化标准化矩阵” 

各院（系）要结合上述建设要求，建立相关专业实验教

学资源，包括实验课程、实验项目、主讲教师和辅助人员配

备、每组实验人数等，支撑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具体目标要求

的“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化标准化矩阵”（附件 1），作为日常实

验教学运行的基本遵循。院（系）“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化标准

化矩阵”要在院（系）教学指导委员会论证通过（提供论证

会议纪要）的基础上，由院（系）组织教育部相关专业建设

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（不少于 3 位）、实验教学改革与管理领

域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论证审核，优化提升通过（提供论证

会议纪要及优化提升情况概述）后方可实施。 

二、提交院（系）“教学实验室设备建设清单” 

各院（系）依据论证通过的相关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化标

准化矩阵，梳理教学实验室设备建设清单。2023 年 4 月 28

日前，将“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化标准化矩阵”（附件 1，附院

（系）两次论证会纪要及优化提升情况概述）及“教学实验

室设备建设清单”（附件 2）纸质材料提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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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，并将“教学实验室设备建设清单”（附件 2）电子版发至

liuqing@seu.edu.cn 邮箱（联系人：柳青，电话 52091041、

13813851508）。学校将依据相关要求组织进一步论证，包括

院（系）仪器设备配置方案的进一步提升和跨大类学科共享

实验教学设备、场地资源整合论证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：⒈XXXX 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化标准化矩阵 

⒉XXXX 学院教学实验室实验项目设备建设清单 

 

 

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教务处 

2023 年 3 月 20 日     

 

  

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


